
新北環狀線板橋站土地開發案招商說明會 

問答實錄 

壹、時間：110年 11月 26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 3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新北環狀線板橋站土地開發案招商說明會 

參、潛在投資人提問及主辦機關說明要點 

項次 潛在投資人提問 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 

一 服務建議書針對捷運局分配

的權值是否需提供? 

評選委員對於開發建議書財務計畫章節，主要是針

對財務相關假設之合理性做評分，申請人可用實際

填寫承諾土地所有權人最低分配比率撰寫，亦可用

公告的底價做撰寫。 

二 對服務建議書其中項目”都

市發展貢獻”是否有他案之

項目可舉例說明? 

對都市發展貢獻可撰寫的內容舉例如：產品規劃與

周邊發展之結合、對周邊發展之貢獻、與捷運、客

運站連通構想、公益設施及開放空間之提供或回饋

等，可由投資人自行發揮創意提出。 

三 以目前分配比率、租金假設

等前提計算，出租投報率偏

低，對於投資人來說誘因不

夠，另外商場面積過小，周

邊商場競爭者多，商業性使

用會面臨挑戰，請問捷運局

是否有因應對策? 

1. 本案基地位置具有交通、區位及鄰近特專三（國

家級兒少文化科技館）用地重大建設等優勢，

市府相當重視，亦會持續投入相關資源，對於

未來發展潛力深具信心。 

2. 本局將蒐集今日潛在投資人提供之意見，作為

訂定底價之依據，並邀集專家學者及市府內部

相關單位進行詳細討論，後續仍以未來甄選文

件公告之底價為準。 

四 停車位數不夠，廣場用地是

否可納入共同開發? 

1. 捷運土地開發案為鼓勵使用大眾運輸，減少私

有車輛持有，故停車位數量得依土管規定相較

少於一般建案，且因土開大樓地下室已興建完

工，故可容納車位空間不會再變動。依本案土

管規定，辦理土地開發之建築物設置法定停車

空間，如因鋪設大眾捷運系統地下軌道或其他

地下設備，致無法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法定停

車空間時，經本府建管單位勘查屬實者，得就

該地下軌道或其他地下設備直接影響部分，免

予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法定停車空間。前項確

因無法附建足夠法定停車空間應於適當地點興

建或購置停車場所，或得以 1：5（汽車:機車）



比例係數以資替代，但實無法有替代方案時，

經地方交通主管機關審查認定後同意免設。於

往例上，將由本局邀集工務局及交通局會勘確

認後，於後續申請建照時，提都市設計審查會

同意。 

2.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因受限都市計畫及多目標使

用規定等問題，且土地開發大樓地下室已興建

完成，故目前無法將其納入本案共同開發。 

3. 本案現已預留與捷運站、特專三等空間之連通

設計，未來特專三開發時亦會通盤考量周邊交

通停車需求留設車位，另近期也將開放圖說供

申請複製，以利投資人及早評估及規劃，投資

人如有任何有利於本案規劃或連通之創意想法

都可以提出。 

 


